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中部）115 學年度 

資賦優異學生申請縮短修業年限鑑定簡章 
一、依據： 

（一）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 

（二）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實施辦法第六條。 

（三）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施要點。 

（四）高雄市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 

（五）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 

二、目的：發掘各領域資賦優異學生，實施適性教育，培植優秀人才。 

三、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四、承辦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五、報名方式： 

    由班級導師、任課教師或法定代理人（家長）向教務處（特教老師）提出申請。 

六、申請資格：同時具備以下身分之學生才具申請資格 

（一）就讀本校國一或國二學生 

（二）申請學習領域（科目）之前一學期或學年平均成績達同年級全部學生前百分 5者。 

七、申請學科： 

國文、英語、數學、社會、自然科學共 5 個學習領域（科目），可申請單一或多項學習

領域（科目）。 

八、申請項目： 

申請縮短修業年限實施方式之申請項目共有四種，請家長依學生個別需求選擇欲鑑定類

型(請擇一選擇，不可複選)： 

（一）部分或全部適用之學習領域（科目）免修（以下簡稱免修課程） 

（二）部分或全部適用之學習領域（科目）加速（以下簡稱學科加速） 

（三）部分適用之學習領域（科目）跳級（以下簡稱部分學科跳級） 

（四）全部適用之學習領域（科目）跳級（以下簡稱全部學科跳級） 

九、報名地點：特教老師處（設備組辦公室） 

十、報名日期： 

115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一）9：00-11：00 至特教老師處繳交資格審查表及報名費。 

十一、報名費： 

（一）初試－智力測驗：報名費 425 元。 

（二）複試－學科成就測驗：報名費每科 600 元。 

十二、報名應繳資料： 

  報名時請備妥以下資料，始完成報名程序。 

（一）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資格審查表。 

（二）鑑定報名費用。 

十三、鑑定方式及鑑定標準： 

（一）初試：智力測驗或學術性向測驗 

1. 通過標準：測驗結果需達到平均數正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者始通

過。 



2. 得免參加初試者資格： 

(1)經本市鑑定通過之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得免參加同一領域學科性向測

驗（請檢附成績單），但不同領域仍須參加初試。 

(2)國民中學智力測驗(更新版)測驗結果達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可直接參加

複試。 

（二）複試：學科成就測驗 

1. 報名資格：通過初試測驗或免參加初試者，始得報名參加學科成就測驗。 

2. 學科成就測驗： 

年級 欲申請項目 測驗範圍 通過標準 

國一 跳級至國三 第 3～4冊 應達高一年級正 1.5 個標準差以上 

國一 國二免修或加速 第 3～4冊 
應達高一年級百分等級九十三以上 

（各校自訂，僅供參考） 

國二 國三免修或加速 第 5～6冊 
應達高一年級百分等級九十三以上 

（各校自訂，僅供參考） 

（三）其他： 

1. 申請全部學科跳級者，其國文、英語、數學、社會、自然科學共 5個學習領域

（科目）全部通過鑑定後，其他學習領域（藝術、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及科

技等）另外進行量化或質性評量後，填妥「縮短修業年限全科跳級學生其他學

習領域評量表」，鑑定內容及通過標準由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進行審查。 

2. 申請跳級者，本校彙整相關文件後，提交「高雄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

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綜合研判。 

十四、測驗日期、時間及地點： 

（一）初試：屆時將個別通知應試時間及地點，請依通知說明應試。 

（二）複試：依據申請學科於指定時間及地點進行測驗，請依通知說明應試。 

十五、測驗結果公告： 

（一）申請免修及加速者，由本校於 115 年 5 月 8 日（星期五）公告結果。 

（二）申請跳級者，由本校逕報教育局於 115 年 6 月底前召開鑑輔會綜合研判後，公告

結果。 

十六、通過鑑定之學生，由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及學校需依照該生個別學習需求擬定個

別輔導計畫： 

（一）選擇免修課程或學科加速者，輔導計畫經校內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特

推會）審議通過後實施。免修課程或學科加速之學習場地以在校內為限，需額外

師資、鐘點費及其他經費者，應由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自聘自付，並經特推

會審查通過。 

（二）選擇跳級者，輔導計畫報鑑輔會審議通過及教育局核定後實施。 

（三）倘發現學生適應困難者，應通知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並召開個案會議，研修

檢討其輔導計畫，謀求補救。若仍難以改善，應經特推會審查通過後，輔導該 生

回原年級（原班）就讀或停止加速課程。但部分學科跳級 或全部學科跳級者，應

提送鑑輔會重新安置。 



十七、縮短修業年限學生成績評量方式： 

（一）免修課程者，該學習領域（科目）學期成績由註冊組設定「免修」，學習狀況由班

級導師及學習領域（科目）任課教師在學科以文字描述記錄之。免修課程成績不

列入加權計算。 

（二）學科加速者，該學習領域（科目）須參加原學籍年級之定期評量，平時評量由班

級導師及學習領域（科目）任課教師共同評量，並登錄於學期成績。 

（三）部分學科跳級者，該學習領域（科目）學期成績由註冊組設定「跳級」，於學籍 

自然升至該年級時再將部分學科跳級成績補登錄之。 

（四）全部學科跳級者，學籍狀態由註冊組加註「跳級生」，該年級成績不列入畢業總

成績加權計算。 

 


